

揭阳市生态环境局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揭市环（揭西）责改〔2026〕34号

当事人名称：揭阳市揭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南河混凝土分公司 
负责人：高韶存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222MA578PPK77
地址：广东省揭西县南山镇南河村委水亭桥边右侧
根据《关于转交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案件（第三十三批来信X3GD202606100104）的函》，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6月13日对揭阳市揭西建筑安装工程总公司南河混凝土分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现场检查时，你公司正在生产，无组织废气治理设施正在运行，现场未发现明显扬尘；清洗场地、搅拌机、运输车等产生废水有经沉淀池沉淀处理，排向回用水池；抽取回用水的水管接口破损，导致部分回用水流到雨水沟，流向你公司外沟渠，最终排入灰寨河；现场没有发现其它水源排入你公司雨水沟；你公司现场立即对破损水管接口更换，回用水已没有外排。揭阳市揭西生态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现场对你公司雨水沟连接外部沟渠的排放口取水样送检。监测报告〔（揭西）环境监测水字（2026）第A26061501号〕显示你公司雨水沟连接外部沟渠的排放口悬浮物146.3mg/L，超标1.44倍。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你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于2026年6月13日提取，由你公司负责人高韶存提供，证明你公司的主体资格及基本信息、负责人的身份信息等；2. 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及回执复印件、《关于揭西县玉塔混凝土有限公司年产12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揭市环（揭西）审〔2019〕6号）复印件、《关于揭西县玉塔混凝土有限公司年产12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建设项目固废环保设施验收意见的函》（揭市环（揭西）验〔2020〕15号）复印件、《揭西县玉塔混凝土有限公司年产12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建设项目废水、废气、噪声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复印件、《关于揭西县玉塔混凝土有限公司年产24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函》（揭市环（揭西）审〔2021〕9号）复印件、《揭西县玉塔混凝土有限公司年产24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复印件，于2026年6月13日提取，由提供高韶存，证明（1）你公司已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2）你公司年产12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建设项目、年产24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建设项目有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已验收；（3）你公司已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3. 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及现场检查照片，由执法人员庄海源、贝友康于2026年6月13日制作，证明（1）你公司抽取回用水的水管接口破损，导致部分回用水流到雨水沟，流向你公司外沟渠；（2）你公司现场立即对破损水管接口更换，回用水已没有外排；4. 对高韶存调查询问笔录，由执法人员庄海源、贝友康于2026年6月14日制作，证明高韶存承认了你公司“抽取回用水的水管接口破损，导致部分回用水流到雨水沟，流向该公司外沟渠，最终流向灰寨河”的事实；5. 监测报告（报告编号：（揭西）环境监测水字（2026）第A26061501号），由揭阳市揭西生态环境监测站于2026年6月15日提供，证明你公司雨水沟连接外部沟渠的排放口水样化学需要量达标，悬浮物超标1.44倍。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条“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的规定，现责令你公司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我局将在三十日内对你公司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复查。如你公司拒不改正违法排污行为，我局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条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二）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第五条 第（一）项“排污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罚款处罚决定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实施按日连续处罚：（一）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的规定，对你公司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bookmark: _GoBack]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揭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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